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加工贸易风险担保收取指导意见（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实施保税监管业务的风险管理，规范保税业务风险担保收取的管理制度，有效地降低保税监管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根据海关总署第195号令、150号令、155号令、《海关加工贸易监管业务操作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操作规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二条 加工贸易监管处（以下简称加贸处）在审核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时，应按照规定办理风险担保的收取、退还等手续，建立审批制度，设立风险担保台账，及时清理到期的风险担保，每月定期与财务部门对账，并按时清退风险担保。

第三章  收取范围及收取标准
第三条 经营企业或加工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电子化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业务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按手册备案料件应缴税款等额收取风险担保：

(1) 首次在我关辖区内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即从未有手册核销结案的）；

(2) 办理加工贸易异地备案的；
第四条 申请备案手册的企业为B类（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管理类别不同的，按较低者进行管理，下同）且租赁厂房（含仓库）的，海关按手册备案进口料件涉税额的10%收取风险担保。
租赁外关辖区仓库的企业无论管理类别，均按照外租仓库最大库存量保税料件及存放海关监管设备涉税额的50%的收取风险担保。
第五条 涉及第三条或第四条情形的企业，如申请手册项下需增补料件的，企业应当提供原《风险担保收据》复印件或保函复印件，海关按原收取比例对料件增补部分追征风险担保。

第六条 经营企业加工贸易手册申请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延期的，按本手册备案料件扣除已实际出口耗用料件的差额部分应缴税款收取风险担保，两次延期按应缴税款的50%收取，三次及三次以上延期全额收取。
第七条 需进行单耗核定的加工贸易企业经海关同意，在单耗核定前申请先行办理加工贸易料件和成品的进出口、深加工结转或者内销等海关手续的，按需核定单耗的成品所对应的保税料件应缴税款的金额收取风险担保。

第八条 实施联网监管企业办理电子账册（以下简称账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最近手册料件进口值应缴税款的10%或按账册上一核销周期料件进口值应缴税款的10%，收取风险担保

(1) 拟实行电子账册模式实施联网监管的B类企业； 
(2) 企业管理类别下调，但企业申请仍按电子账册模式实施联网监管的。

联网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电子账册生产周转量保税料件等值税款的10 %收取风险担保： 

(1) 未如实向海关报送数据的；

(2) 海关核查、核销时拒不提供相关账册、单证、数据的； 

(3) 未按照规定时间向海关办理报核手续的；

(4) 未按照海关要求设立账册、账册管理混乱或者账目不清的；
第九条 加工贸易企业应海关要求整改并在整改期内的，或因涉嫌走私违规，已被海关立案调查、侦查，案件未审结时，按以下标准收取风险担保： 

(1) 非联网企业按电子化手册备案料件金额实际应缴税款（扣除已加工成品出口部分）收取风险担保；

(2) 联网企业按帐册上一核销周期实际进口料件应缴税款收取风险担保；

对上述企业，申请办理新手册时，备案部门应在收取手册备案料件金额实际应缴税款的风险担保后备案，情节严重的，不予备案。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开展外发加工业务的经营企业（含联网监管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供相当于外发加工货物应缴税款金额的担保：
(1) 外发加工业务跨关区的;

(2) 全部工序外发加工的;

(3) 外发加工后的货物不运回直接出口的;

(4) 申请外发加工的货物未涉案，但经营企业或者承揽企业涉嫌走私、违规，已被海关立案调查、侦查且未审结的。
第十一条 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将剩余料件结转到另一个加工贸易合同使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相当于结转保税料件应缴税款金额收取风险担保：
(1) 同一经营单位申请将剩余料件结转到另一加工厂的；
(2) 剩余料件转出金额占该加工贸易合同项下实际进口料件总额50%以上（含50%）的；

(3) 剩余料件所属加工贸易合同已经办理延期手续的。 
第十二条 企业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备案手续提交的单证与事实不符且货物已进口，企业不申请退运的，按已进口的料件金额应缴税款收取担保。
第四章 计算方法
第十三条 风险担保的金额按料件货值×汇率×综合税率×收取比例来计算，综合税率为关税与增值税的综合计算（综合税率参照当年限制类银行台帐保证金的收取标准，暂定为22%）；按规定需要收取全额风险担保的，按照进口料件关税及增值税总额计算收取。汇率按通关现场当月适用的汇率计征。（保证金以千元为单位，千元以下四舍五入。） 
第十四条 电子化手册风险担保的提取以手册为单元，按照发生应收取风险担保事项的最高限额来计征，不重复收取。加工贸易手册涉及限制类商品银行保证金台帐实转，且实转金额不低于应缴风险担保额的，海关不再收取风险担保。
第五章  实施程序
第十五条 风险担保的形式：企业可以风险担保金或银行保函的形式向海关提供风险担保：
（一）海关鼓励企业以风险担保金的形式提供风险担保；
（二）企业以银行保函形式提供风险担保的，以内资商业银行（含分行及已获得上级银行授权的支行）为限，暂不接受外资银行的保函。
（三）企业所提交的银行保函的相关内容应符合海关要求，除必要要件外，不得附带其他义务性条款。
（四）企业在以银行保函形式提供风险担保的，对应手册若需要延期或增补的，应一并提供已延长担保期或已增补担保额的银行保函，否则，不予办理延期或增补手续。
（五）经办关员要做好对银行保函期限核对，对到期保函应及时督促企业予以更换。对于到期后未及时更换银行保函的企业，海关将不再接受该企业的银行保函形式担保。
第十六条 加工贸易风险担保金或银行保函应于办理被担保加工贸易业务之前收取，并于被担保加工贸易业务结案后、企业履行全部加工贸易海关义务后，或担保风险消失后退还企业。

第十七条 对需提取风险担保的企业，由经办关员出具《风险担保金收取审批表》或《风险担保提供银行保函审批表》；以上审批表经科、处长审批后，交由风险担保征退岗位办理。对企业以风险担保金的形式提供风险担保的，凭企业提供的转账支票或者银行进帐单，开具《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抵押金专用收据》，填制《海关交（付）款通知书》，随附《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抵押金专用收据》财务联送财务部门进行账务处理。
第十八条 当事人在担保期内办结担保事项的，应及时凭办结事项相关证明（如“加工贸易手册结案通知书”等）、《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抵押金专用收据》第二联，并书面向海关申请，经海关审批完成后方可退还风险担保
本指导意见自2010年12月起正式试行，由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负责解释。

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